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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芒蚌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2·28”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2 月 28 日 10 时 40 分许，云南省临沧市耿马自治县

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有机肥发酵车间发生一起中毒和

窒息事故，造成 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350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张之政

同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杜建辉同志分别对应急救援

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耿马自治县委书记、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党

工委书记胡兴才和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蔡伟等领导同志

先后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开展事故救援和处置工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3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2023 年 2 月 28 日，耿马自

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李福军任组

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智良、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田俊、

县公安局副局长赵维、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局长俸昱、市生态

环境局耿马分局局长王莉莎、耿马绿色食品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

室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钟晓荣、耿马镇党委副书记、耿马镇人民政

府镇长周应和为副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

总工会、县纪委监委等部门领导为成员的耿马芒蚌云南紫辰集团

生态肥业有限公司“2·28”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

故调查组），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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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事故现场勘验、调查询问相关人员、

查阅收集有关资料、现场环境监测分析等方法，查明了事故发生

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

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并针对事

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耿马芒蚌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2·28”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1.企业历史沿革情况。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位

于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耿马镇芒蚌村岔路新村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926683669****，原为耿马南华生物有机

肥有限公司，2022 年 8 月 31日耿马南华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将

股权及资产出卖转让给云南紫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云南

紫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转让的认缴出资中再投入建设。在

股权及资产转让后，前期的投资建设过程中，由于土地权属变更

及资产剥离未完成，所以一直延用耿马南华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名称办理各项建设生产许可手续。至 2022年 12月 17日完成所有

资产剥离及权属变更后，公司名称由耿马南华生物有机肥有限公

司变更为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企业住所由云南省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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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县城建设路 212号变更为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耿

马镇芒蚌村岔路新村组。法定代表人由李晓富变更为冯明英，公

司总经理备案为李奇。经营范围由从事生物有机肥产品的生产、

加工、销售、开发；无机肥、生物肥、有机肥、微量元素肥、植

物生长素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许可项目：肥料生产；农药批发；农药

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化肥销售；肥料销售；农用薄膜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自然生态系统

保护管理；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林牧

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业机械服务；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

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

发；工业酶制剂研发；复合微生物肥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由 500万人民币变更为 10000万人民币。

2.企业组织架构。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冯明英（不具体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等业务工作），公

司现有员工 57人，设总经理 1名（李奇，全权负责公司的建设生

产及经营管理等工作），未设副总经理等职位。公司下设转鼓制

造中心、有机肥车间、研发中心、仓贮中心、行政中心 5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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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

3.企业项目建设及生产情况。该企业建设项目名称为耿马自

治县制糖废弃物资源高值化利用项目三期，共计划投资建设三条

生产线，分别为：喷浆生产线、转鼓生产线、生物有机肥生产线。

2022 年 12月转鼓生产线建成，进入试生产 33%有机无机复混肥

阶段。生物有机肥生产线（事故车间）作为发酵辅料提供转鼓生

产线进行造粒，尚未建设完成并经验收合格，但已堆入原料进行

发酵生产，存在边建设边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喷浆生产线目前尚

未开始建设。

4.相关证照取得及变更情况。2021年 12月 2日以耿马南华生

物有机肥有限公司申请取得由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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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项目：耿马自治县制糖废弃物资源高值化利用项目三期

（一）喷浆生产线《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号：

2104-530926-04-01-834296。2022年 1月 6日以耿马南华生物有机

肥有限公司申请取得由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颁发的

项目：耿马自治县制糖废弃物资源高值化利用项目三期（一）转

鼓生产线《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号：

2201-530926-04-01-615643。2022年 11月 10日以耿马南华生物有

机肥有限公司申请取得由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颁发

的项目：耿马自治县制糖废弃物资源高值化利用项目三期（二）

生物有机肥生产线《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号：

2211-530926-04-05-573523。

2023年 1月 4日《耿马自治县制糖废弃物资源高值化利用项

目三期（一）喷浆生产线投资项目备案证》《耿马自治县制糖废

弃物资源高值化利用项目三期（一）转鼓生产线投资项目备案证》

单位名称由耿马南华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变更为云南紫辰集团生

态肥业有限公司。2023年 1月 4日《耿马自治县制糖废弃物资源

高值化利用项目三期（二）生物有机肥生产线投资项目备案证》，

单位名称由耿马南华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变更为云南紫辰集团生

态肥业有限公司；项目名称变更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制糖废弃

物资源高值化利用项目三期（二）生物有机肥生产线；项目总投

资从 1400万元变更为 5800万元。

2022年 12月 27日将耿马南华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不动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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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云（2019）耿马县不动产权第 0000817 号]单位名称变更为云

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核发不动产权证书[云（2022）耿马自治县不动产权第 0002565号]。

2021年 11月 24日取得临沧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关于喷浆生

产线、转鼓生产线《临沧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耿马自治县制糖废弃

物资源高值化利用项目三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临环

审[2021]127号）

2021年 11月 18日取得耿马自治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转鼓生

产线及喷浆生产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耿马县

202100141号]

2022年 11月 10日取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颁 发 的 转 鼓 生 产 线 《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 [编 号

530926202211100101]。

。

。

2022年 12月 26日以耿马南华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名称取得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核发的有机-无机复混肥料Ⅱ型《云南省肥料

2022年 11月 21日以耿马南华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名称取得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滇）XK13-001-0****。2023年 3

月7 日《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单位名称由耿马南华生物有

机肥有限公司变更为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并作了生

产产品增项，增项后可生产范围包括：复合肥料；有机-无机复混

肥料。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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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证》，登记证号：云农肥（2022）准字 0097 号；有机-无机复

混肥Ⅲ型《云南省肥料登记证》，登记证号：云农肥（2022）准

字 0098号。2022年 12月 30日申请变更有机-无机复混肥料Ⅱ型

《云南省肥料登记证》公司名称，由耿马南华生物有机肥有限公

司变更为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登记证号：云农肥

（2022）准字 0097号；有机-无机复混肥Ⅲ型《云南省肥料登记

证》，登记证号：云农肥（2022）准字 0098号。

（二）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有机肥生产工艺描述

（1）原料：原料以滤泥、菌渣、牛粪、腐植酸、甘蔗渣灰为

主。

（2）配料：按工艺要求对不同原料进行计量，再与专用菌剂

混合，调整适合发酵的养分、碳氮比、酸碱度、水分等指标达到

最佳发酵要求。

当原料进入到工厂后，经过过磅称重就与其它原料用装载机

进行大堆子简易混合堆放，特别是有气味的原料必须进行预混处

理，在进发酵池时在混料中再进行混合，添加腐熟剂，腐熟剂添

加量千分之 5左右，此时可以根据物料水分决定是否添加半腐熟

的返料，滤泥为主的发酵工艺物料水分控制在 50±5%比较恰当。

（3）发酵：发酵过程是消耗氧气的过程，需提供空气以满足

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需要，所以需要定时曝气，同时控制发酵物料

的温度（不超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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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是在宽 18 米，深 1.8 米，长 63 米的发酵池中进行的，

发酵池底部布置有曝气管道，由高压风机定时向发酵池通气，保

证好氧发酵需求，一般每平方米小时通风量在 1.5 升左右，曝气

可以满足微生物新陈代谢需求，也可以带走发酵产生的多余热量

和水分，将有机质中的营养成分转化为作物可以吸收利用的形式。

物料在发酵池中的停留时间为 8天，每天进料 6米，出料 6米，

每天出料 300立方，约 150-180吨。

（4）熟化：熟化过程是有机肥提高质量的关键步骤，为保证

有机肥的腐熟完全，提高有机肥的肥效，避免对作物的不良伤害，

提高有机肥中营养元素的当季利用率，熟化是让发酵不完全的有

机质继续发酵与腐熟，熟化是有机肥从矿化过程向腐殖化过程的

转化，最大限度地发酵，也最大限度地使生物质腐殖化，达到田

间最佳使用效果。

熟化停留曝气最低 8-10天，水分达到 35%以下，最好是 32%，

此时停止供气，可将物料转运到厂房边静置进行熟化，生产任务

紧张时，熟化时间可保证最少 20天以上，物料发酵熟化的总时间

30天以上，检查半成品的发芽率指数，以其它厂家的产品和公司

腐熟时间较长的产品作对照，差距在 10%以内的产品可以按销售

需求出厂。

（5）破碎、筛分、功能菌剂添加、产品养分调理：腐熟后的

有机肥为达到最佳质量，对有机肥先进行破碎，筛分，之后再进

行功能菌剂添加和养分的调理，强化有机肥的功能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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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户的需求、土壤检测数据，做到测土配方，包装时需

要对产品进行酸碱调理，一般用甘蔗渣灰和酸性磷肥进行调理，

为提高肥料效果，选择性添加氮、磷、钾、硼、锌、钙、镁等营

养元素，调理操作是自动控制的，只需要按配方输入原料比例，

设定小时产量后，系统就会自动运行调理，功能菌剂的添加量按

产品标明值增加 20%左右添加，包装系统破碎机、筛分机采用密

封抽气将粉尘送入旋风除尘器中处理，收集粉尘回到成品系统，

尾气达标排放。



— 10 —

有机肥生产线（事故车间）工艺流程图

2.安全管理有关情况

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57 人。法定代表人

为冯明英(不具体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管理工作），总经理李奇（全

权负责公司的日常建设生产及经营管理工作），未设置副总经理

等职位，安全生产工作由总经理李奇亲自负责。公司未设置专门

的安全生产管理部门，配备 1 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王建（只

以口头形式任命，未下发正式任命文件，实际工作职责负责企业

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未取得相关安全管理资格证书），由总经理

李奇直接管理。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2 月 28 日 10 时 10 分许，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奇独自一人前往有机肥发酵车间，车间班组长许

红兵与车间员工何庆贵、陈新荣正在车间 3号门口打扫卫生准备

作业，李奇到达车间 3号门口后，叫上正在打扫卫生的许红兵沿

着车间外墙通道，由 3 号门走往到 2 号门方向，10 时 26 分许，

两人到达 2号门后，由 2号门进入有机肥发酵车间检查新安装的

设备。当日 10 时 44分许，发酵车间主任刘明春安排正在车间 3

号门口作业的员工何庆贵、陈新荣进入有机肥发酵车间将新安装

的爆气风机打开，何庆贵、陈新荣便由 3号门进入车间沿墙体往

4 号门走，准备先将 2 号发酵池的爆气风机启动（爆气风机安装

在车间南侧墙脚），二人经过 4号门沿车间南侧墙壁风机过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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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1号门方向，依次将第一台风机开启（开启后不能正常运转），

第二台风机开启，在准备开启第三台风机时，陈新荣发现李奇和

许红兵躺倒在第六台风机旁的过道上。经多次大声呼叫无应答，

二人便上前去进行施救，陈新荣分别用手按压李奇与许红兵胸口

部位和掐二人人中，均无反应。此时李奇与许红兵已脸色发青，

嘴唇发紫。期间，何庆贵意识到李奇与许红兵二人可能中毒昏迷，

便立即用手拍打陈新荣后背让其赶紧跑出去，二人随即往 1号门

方向跑，跑出 4至 5米后二人出现意识模糊，身体无力昏迷倒地，

约一两分钟后，何庆贵自主恢复意识后，用手拍打陈新荣身体将

其叫醒，二人并相互搀扶从 1号门走出车间。

（四）事故现场情况

1.现场气候环境情况

2023年 2月 28日天气晴，当日 10时许，事故现场附近气压

894.1百帕，温度 14.6度，最高温度 14.7度，最低气温 13.6度，

相对湿度 88%，瞬时风向（东北东），风速 1.0米/秒，最大风向

（北），风速 0.8米/秒，极大风向（北西北），风速 1.5米/秒，

能见度 7587米，降雨量 0.0毫米，蒸发量 0.1毫米。

2.事故现场建设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耿马镇芒蚌村岔路新村组

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有机肥发酵车间，该车间主要用

于有机肥混料发酵，开工建设时间为 2022年 11月份，预计竣工

时间为 2023年 3月份，车间采用门式钢架结构一层建筑，长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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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为 126米，宽度设计为 42米，高度设计 8.1米，内设两个发酵

池，安装两台翻抛机。厂房共设置 4道门，分别为东面设有 1号

门，北面设有 2 号门，西面设有 3 号、4 号门，未设置窗子等通

风口。厂房内设有两个发酵池，分别设在厂房中部南北两侧，标

注北侧为 1号发酵池，南侧为 2号发酵池，在两个发酵池靠墙体

设有高 2 米，长 60 米的实体墙与车间外墙隔开，形成一个长约

60米、宽约 1.6米的过道，用于安装爆气风机设备，防止车间混

料覆盖及辅助支撑翻抛机。1号、2号发酵池均堆放混料发酵，在

3号、4号门进门口位置，可见 1号、2号发酵池的翻抛机有翻搅

混料作业痕迹，已安装的爆气风机未开启运转，现场可闻到一股

刺鼻的酸臭味。车间北侧墙外正在安装巨洪防腐水泵和离心式通

风机，但尚未安装完成。目前，该项目未竣工，未完成验收工作，

但已堆放发酵有机肥混料进行发酵作业。

事故中心现场在有机肥发酵车间 2号发酵池安装爆气风机的

过道上，2 号发酵池共计安放 6 台爆气风机，在由西向东排序，

在第六台爆气风机抽风设备过道上，掉着一顶红色安全帽和一只

黑色男士皮鞋，距离第一台爆气风机北侧 10米位置掉着一只黑色

男士休闲鞋（经核实，皮鞋与休闲鞋为死者李奇、许红兵二人所

穿，红色头盔系李奇所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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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概貌情况

（图二）

有机肥发酵车间内部情况（东向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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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事故中心现场情况（安装爆气风机过道）

（五）人员伤亡情况和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1）李奇，男，群众，汉族，1966 年 09 月 07 日出生，身

份证号码：53250219660907****，户籍地：云南省昆明市****，

工作单位：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职务：总经理，已

死亡，经公安法医及医院检查检验，李奇系吸入毒性气体致中毒

窒息死亡。

（2）许红兵，男，群众，汉族，1990 年 11月 20 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53352719901120****，户籍地：云南省临沧市耿马



— 15 —

县耿马镇****，现住址：耿马县耿马镇****，工作单位：云南紫

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职务：有机肥发酵车间班组长，已死

亡，经公安法医及医院检查检验，许红兵系吸入毒性气体致中毒

窒息死亡。

（3）陈新荣，男，群众，汉族，1977年 7月 5日出生，身

份证号码：53352719770705****，户籍地及现住址：云南省临沧

市耿马县********，工作单位：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职务：普通员工。事发时在事故地点出现短暂昏迷并自主苏醒，

后经医院检查无大碍。

（4）何庆贵，男，群众，汉族，1982年 9月 24日出生，身

份证号码：53352719820924****，户籍地及现住址：云南省临沧

市耿马县****，工作单位：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职

务：普通员工。事发时在事故地点出现短暂昏迷并自主苏醒，后

经医院检查无大碍。

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及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

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115 号）等规定进行测算，

此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50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3 年 2 月 28 日 10 时 46 分，何庆贵与陈新荣从有机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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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车间出来后，陈新荣立即用手机打电话将此事报告车间主任刘

明春，刘明春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向造粒车间主任杨昌禄求救，杨

昌禄接到电话后立即通知办公室联系医院急救车（办公室主任李

艳祝接到电话后安排文员吴依依拨打 120急救电话，同时电话向

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报告），并邀约同事汤艳祥、柏范明赶

赴车间参与救援，后与刘明春、何庆贵、陈新荣等人合力将李奇、

许红兵从有机肥发酵车间抬出来到 1号门口，通过胸部按压、掐

人中等急救措施进行现场急救，但二人均未苏醒。在“120”急救

车未能尽快到达的情况下，现场人员用公司的皮卡车将昏迷中的

李奇、许红兵送往耿马县人民医院，途中与前来的“120”急救车

相遇，众人将李奇从皮卡车转移到急救车上（急救车只能容纳一

名伤员），然后两辆车一同将两人送往医院救治。

耿马自治县县委、县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组织县

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

耿马绿色食品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耿马镇以及消防救援大队

等部门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同时，县应急管理局接报后及时以值

班信息向市应急管理局，耿马自治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县纪委

监委、县政法委、县委网信办作报告，并在国家应急指挥综合业

务系统进行信息录入上报。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2·28”

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2人突然昏迷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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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下设现场救援处置、环境监测、事故调查、善后处置

等工作组，及时根据现场情况开展工作。县委书记、临沧边境经

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胡兴才同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蔡伟同志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公安、消防、医疗、工信、

民政、应急等部门共 74人和 21辆车参与救援处置工作。为避免

发生次生灾害，第一时间责令企业立即停产检查，对企业人员情

况进行清理核查，确保不漏一人。迅速指派公安部门抽调警力对

事故现场及进出通道进行封控和警戒，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对可

能受影响的周边居民和企业进行梳理统计，做好随时撤离疏散的

准备，并协调市生态环境局派人赶赴事故现场进行环境监测分析，

为救援调查提供参考。同时，要求所有参加救援人员做好防护，

切实做到科学救援。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处置情况

李奇、许红兵二人被送往耿马县人民医院，经医护人员全力

抢救，许红兵于 2月 28日 12时 16分抢救无效死亡、李奇于 2月

28日 12时 31分抢救无效死亡。另外，第一时间发现并参与救援

的何庆贵、陈新荣二人经医院检查，身体情况无大碍。在李奇、

许红兵二人确定死亡后，根据救援领导小组职责分工，由县司法

局牵头，县民政局、耿马绿色食品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耿马

镇人民政府等部门配合组成的服务保障工作组，全力做好受害人

家属的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第一时间与死者家属取得联系，及时

告知有关情况，安抚家属。在稳定家属情绪后，积极组织企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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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进行沟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达成死亡赔偿

协议，并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书。许红兵遗体于 3月 1日 15时许

火化，李奇遗体于 3月 3日 10时许火化，二人骨灰分别由各自家

属带回安葬。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此次事故应急响应迅速、救援处置得当，各相关部门现场处

置到位，未造成次生灾害和衍生事故；信息报送及时，未出现迟

报、漏报、瞒报的情况；事故相关单位积极主动配合事故调查和

相关善后、赔偿等工作。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科学、

有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公司总经理李奇带领员工许红兵在进入

车间检查设备时，在事故点吸入过量的光气、硫化氢、氨气、甲

醛等毒性混合气体，导致中毒和窒息死亡。

（一）直接原因分析

事故发生车间未经验收、在安全设施设备未投入使用的情况

下擅自投入生产，将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有机肥混料（主要成

分为沥泥、甘蔗渣、生石灰粉、生物发酵菌剂和煤粉）堆入车间

发酵，事故车间除四道大门外，两面墙壁和屋顶密闭未留通风口，

车间 2号发酵池虽已安装有 6台爆气风机，但还未投入使用。在

安装 6台风机处有一高 2米长 60米的实体墙，与外墙形成一个宽

1.6米相对密闭的过道，在此处形成一个低洼浅坑（事故发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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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机肥混料再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毒害气体聚集在过道低洼地

方，未能得到通风散发，导致毒害气体浓度超量。公司总经理李

奇带领员工许红兵，在未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品，未对作业场所

进行通风及相关仪器检测，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

入风机过道检查设备，在到达过道浅坑处，弯腰检查安装的设备

时，二人因吸入聚集此处的光气、硫化氢、氨气、甲醛等有毒混

合气体导致中毒和窒息昏迷，后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现场环境检测情况

2023年 2月 28日 16时 57分至 17时 7分，经云南省生态环

境厅驻临沧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对事故发生点进行检测，检查出毒

害气体及含量分别为：硫化氢含量 1.65-2.74mg/m³，氨气含量

2.3-3.3mg/m³，甲烷含量 0.01mg/m³，甲醛含量 4.11-4.92mg/m³，

VOC （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 含 量 3.75mg/m³ ， 光 气 含 量

10.45-16.33mg/m³，磷化氢含量 0.54mg/m³。此次检测是在事故发

生 6个多小时后开始的，事故点经过人员跑动带动空气流通，气

温变化和自然风力等因素影响，检测时毒性气体含量已大幅降低。

2. 医院检查检测结果

经耿马县人民医院初步诊断，李奇、许红兵、何庆贵、陈新

荣四人均有急性混合型气体中毒症状，且以氨气、硫化氢中毒症

状表现明显。

3. 公安法医尸体检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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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尸

表检验意见书（耿公检（尸）字［2023］5号）分析论证：李奇、

许红兵二死者均未见明显外伤，可排除机械性暴力损伤致死；二

死者尸斑暗红色、口唇粘膜甲床青紫、遗精，系为缺氧表现。结

合调查情况，以及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对事发点环境的空气、废气

进行监测，检测结果含有硫化氢、氨气、甲醛、光气、磷化氢等

毒害气体，故不排除二死者的缺氧表现是由毒性气体中毒所致。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根据现场检查勘察，调查询问相关人员以及公安部门法医学

检验报告综合分析，排除人为暴力和突发疾病至死等因素。

（四）间接原因分析

1.企业违法建设生产。在有机肥发酵车间项目建设时，未按

要求履行安全生产“三同时”，在项目建设时安全设施设计未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且存在边

建设边生产的违法行为，在项目未建设完成，相关安全设施设备

尚未投入使用，未经竣工验收的情况下企业擅自将混料堆入车间

发酵生产，发酵产生的毒害气体未能得到有效的监测处理，导致

超量聚集发生中毒和窒息事故。

2.企业安全管理缺失混乱。企业未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只以

口头形式明确有一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下发正式文件予以任

命，且未经培训考核合格。事故车间的现场安全管理由该车间的

车间主任刘明春具体负责，公司未对其进行过针对性的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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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未根据作业环境发放和监

督员工佩戴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根据车间的生产工艺流

程、作业环境等制定相应的事故防范措施，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

规标准不严不实，安全生产管理和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严重缺失。

3.李奇、许红兵安全意识淡薄。对作业场所可能存在的危险

因素应该预见而没有预见，盲目自信，凭老经验老办法办事，在

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作业场所开展设备检

查作业。

4.耿马绿色食品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未认真履行监管职

责。监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是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的重要保证，作为对园区企业进行全面指导服务和监督管理的主

管部门，对园区内企业违法建设生产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并纠

正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存在监管缺位情况。

四、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责任单位

1.事故单位

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保障不足、安全

管理严重缺失。未对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致使

员工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未熟知掌握作业场所和工作岗

位存在的危险因素；新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在项目还未建设验收

完成前就违规投入生产使用；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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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示标志设置不足（未设置预防毒害气体警示标志）；未建

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及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

向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

一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五条
1
的规定。

2.监管部门

耿马绿色食品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对管理区域内生产经

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和建设项目的建设投入生产使用情

况监督管理缺位，对企业未按要求履行安全生产“三同时”相关

手续，建设项目未经验收合格就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违法行为未

能及时发现并加以制止纠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条第二款
2
的规定。

（二）责任人员

1.李奇，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

公司项目筹建及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未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

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

作业。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

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

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

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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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带领员工冒险作业。未

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

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作机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一条第（一）（二）（三）（五）
3
项的规定。另外，李奇作

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其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带领

员工冒险作业，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2.王建，男，群众，汉族，1998 年 2 月 24 日出生，现年 24

岁，居民身份证号码 53352719980224****，现任云南紫辰集团生

态肥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日常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工作职责。未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未认真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提出

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三）（五）
4
项的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

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三）组织开展

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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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明春，男，群众，汉族，1984 年 2 月 25 日出生，现年

39 岁，居民身份证号码 53352719840225****，现任云南紫辰集团

生态肥业有限公司有机肥发酵车间主任，负责本车间的生产及安

全管理工作。作为车间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严格履行岗位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未组织开展车间危险源辨识和评估；未认真检查

本车间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提出改进

安全管理的建议；未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冒险作业、违反操作

规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第（三）（五）（六）项
5
的规定。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李奇，未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带领员工冒险

作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但因其在事故中已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十六条
6
之规定，建议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及相关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王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对此次事故发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

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

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

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

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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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

条
7
的规定，建议由耿马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

处罚。

2.刘明春，未严格履行岗位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此次事故

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六条的规定，建议由耿马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

政处罚。

（三）对事故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保障不足、安全

管理缺位，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8
的规定，建议由耿马

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四）其他处理建议

耿马绿色食品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对管理区域内生产经

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和建设项目的建设投入生产使用情

况监督管理缺位，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建议其向耿马

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讨。

六、事故应汲取的主要教训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

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

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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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该起事故就是一起典型的对安全理念认识不深引发的生产安

全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明确规定，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与主体工程必须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使

用，但该企业为了追求效率和利益，未严格按照“三同时”建设

项目，有机肥发酵车间安全设施未建设完成，也未通过验收，在

这样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擅自将车间投入使用。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

大事。要强化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该起事故充分暴露出企业为

了追求利益，重发展、轻安全，让安全防线层层失守。

（二）企业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经对云南紫辰集团生态肥业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其安全

管理工作混乱，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

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未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

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未层层压实，安全管理工作

人员职责不清，业务不熟。致使企业有章不循，安全管理出现混

乱，看似有人管，实则无人盯，安全生产管理出现漏洞盲区。

（三）企业主要负责人抱有侥幸心理

作为企业负责人，对安全生产管理负有第一责任人职责，是

带头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的带头人，是企业保证安全生产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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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企业员工安全作业的守护者。但作为云南紫辰生态肥业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认真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未组织开展危

险源辨识和评估，抱有侥幸心理和不会有事的态度，只顾着抓生

产抓效益，在生产车间未建设好，安全设施未完善，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下启用发酵车间，带着员工冒险作业，违章作业。

（四）监管部门监督检查不足

根据耿马绿色食品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管理委员会岗位设

置管理实施方案规定，园区负有对入园企业进行登记、管理工作，

做好项目建设的跟踪、监督管理及竣工验收以及园区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和执法检查工作，其未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以至于未

能及时发现企业违规违法建设生产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

故隐患，存在监管缺位，监督不力情况。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各级各部门，各行业领域要认真汲取本次事故的惨痛教训，

切实采取务实有效的防范措施全面加强农用化肥领域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坚决防范并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中强调，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角度科学谋划推动安全生产

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发展

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各行业领域及负有监管责任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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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三个必须”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增强安

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的政治意识

和责任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生产，以眼睛睁得大大

的责任心抓安全，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

（二）严格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各企业要深刻学习和反思本起事故的深刻教训，严格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要严格落实生产安

全全员责任制，明确企业所有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企业主要负

责人要带头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安全和安全生产

专兼职管理人员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部门、班组长严格落实监

管责任，员工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只有做到自上而下

重视起来，领导带头做表率，员工参与做示范，形成人人参与，

人人共建，人人安全的生产氛围。

（三）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相关要求

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要严格按照有限空间作业规范开

展作业，严格审批程序，作业前必须对作业环境开展风险辨识，

对作业的空间进行检测分析，通风透气，做好防护要求，加强作

业现场监护管理。同时，要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要

让作业人员对有限空间的危害及相关操作熟悉掌握，切实提高作

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严格执行有限空间十不准管理规

定，不准未经风险辨识就作业，不准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就作业，

不准未佩戴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就作业，不准没有监护就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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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使用不符合规定的安全设备、应急装备作业，不准未经审批

就作业，不准未确定联络方式及信号就作业，不准未经培训演练

就作业，不准未检查好应急救援装备就作业，不准不了解作业方

案、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作业安全要求、防控措

施及应急处置措施就作业。

（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同时”

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生产和使用。生产经营单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是否配备到位，

对于能否保障安全生产具有直接的影响，是保证安全生产的重要

基础，是企业实现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条件。所以企业要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规定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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